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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天津市开展融资租赁船舶出口退

税试点的通知  

 
(财税[2010]24号) 

  天津市财政局、国家税务局，天津海关： 

  经国务院批准，对融资租赁企业经营的所有权转移给境外企业的融资租赁船舶出口，在天津市实

行为期1年的出口退税试点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本通知所称“融资租赁”是指，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和供货人的选择或认可，将其从

供货人上取得的租赁船舶按合同约定出租给承租人占有、使用，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交易活动。 

  二、本通知所称“融资租赁企业”是指，在天津市辖区内登记注册并属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

员会批准设立的金融租赁公司、商务部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、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共

同批准开展融资业务试点的内资融资租赁企业。 

  三、本通知所称《融资租赁合同》是指，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、租赁物的选择，向出卖人

购买租赁物，提供给承租人使用，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。 

  四、本通知所称“所有权转移给境外企业的融资租赁船舶出口”是指： 

  (一)先期留购方式，即：在已经签订的《融资租赁合同》中明确约定承租人对该租赁船舶在承租

期满后已经选择了留购方式。 

  (二)后期留购方式，即，在已签订的《融资租赁合同》中并未对租赁船舶是否留购进行选择。但

是，在融资租赁期满时承租人对该租赁船舶选择了留购方式的交易行为。 

  五、融资租赁企业从事融资租赁船舶出口，在天津海关报关出口时，在《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》

上填写“租赁货物(1 523)”。 

  六、融资租赁出口的租赁船舶实行增值税“免退税”办法，即：该出口租赁船舶的出口销项免征

增值税，其购进的进项税款予以退税。涉及消费税的应税消费品，已征税款予以退还。 

  七、退税办法 

  (一)对采取先期留购方式的融资租赁船舶出口业务，实行分批退税。即，按照租赁合同规定的收

取租赁船舶租金的进度分批退税。 



  1．融资租赁出口企业凭购进租赁船舶的《增值税专用发票》、《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(出口退税

专用)》、与承租人签订的《融资租赁合同》、收取租金开具的发票以及承租企业支付租金的外汇汇款

收帐通知，到当地主管退税的国家税务机关办理退税。具体退税计算公式为： 

  当期应退税款=应退税款总额÷该租赁船舶的租金总额×本次收取租金的金额 

  应退税款总额=购入该租赁船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不含税金额×该租赁船舶的适用增值税退

税率+购入该租赁船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不含税金额(或出口数量)×适用消费税税率(或单位税

额) 

  2．对承租期未满而发生退租的，由国家税务局追缴已退税款，同时按当期活期存款收取利息。 

  3．租赁期满后，融资租赁企业应持融资租赁企业开具的该租赁船舶的《销售专用发票》、《所有

权转移证书》、海事局出具的该租赁船舶的过户手续，及以税务部门要求出具的其他要件，在当地税

务机关结清应退税款，办理核销手续。 

  (二)对采取后期留购方式的融资租赁船舶出口业务，实行租赁船舶在所有权真正转移时予以一次

性退税。 

  融资租赁出口企业凭购进租赁船舶的《增值税专用发票》、《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(出口退税专

用)》、与承租人签订的《融资租赁合同》、融资租赁企业开具的该租赁船舶的《销售发票》、《所有

权转移证书》、海事局出具的该租赁船舶的过户手续，以及税务部门要求出具的其他要件，在当地税

务机关办理退税手续。 

  增值税应退税款计算公式为： 

  应退税款=购入该租赁船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不含税金额×该租赁船舶的适用增值税退税率 

  消费税应退税计算公式为： 

  应退消费税税额=购入该租赁船舶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不含税金额×适用消费税税率 

  八、对采取后期留购方式的，在租借期间发生租赁船舶归还进口的，海关不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

环节税。 

  九、对非留购的融资租赁出口租赁船舶出口不退税，无论在租赁期满之前，还是期满之后，发生

租赁船舶归还进口，海关不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。 

  十、融资租赁船舶出口退税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；进口税收的具体管理办法

由海关总署另行制定。 

  十一、本通知自2010年4月1日起施行。具体以《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(出口退税专用)》上注明的

出口日期为准。 

  十二、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试点情况，发现问题应及时反馈上级部门，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。 

  特此通知。 

 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

  二0一0年三月三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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